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严格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忠实勤勉履行董事会职责，积极应对内部治理挑战，全力保障

公司稳健运行与治理规范。现将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情况汇报如

下： 

一、2025年经营情况 

（一）整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下行趋势、行业监管政策收紧、市场竞争

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整体经营面临较大困难和挑战。从公司自身看，

2025年初以来的股权事件以及部分股东一度提议罢免公司全体董事、

非职工代表监事，令公司的经营管理短期内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

性。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审慎原则计提资产损失、投资的民生电商股

权公允价值下降，导致公司2025年度业绩较2024年度亏损加大。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6,033,336.24元，比去年同期减

少1.1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5,755,795.12元。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总资产738,950,189.54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87,840,717.17元。 

（二）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典当及保险经纪业务。其中典当业务



为公司核心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典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4,545,472.6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76%；保险经纪业务实现营业收

入801,845.3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2.28%，主要原因是受行业监管政

策收紧等因素影响，公司子公司民生保险经纪暂停了大部分市场业

务。 

二、2025年董事会工作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及决议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12次董事会会议，审议议案内容涉及股东

提请召开临时股东会、定期报告、利润分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董

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调整、证券投资、资产购买与出售等重大事

项。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上述会议，独立审慎做出表决意见，同意

议案14项，否决议案11项，各项决议事项均得到了有效落实。 

（二）股东会的召开及决议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股东会3次，其中2024年度股东会由董事

会召集，另外两次临时股东会由监事会召集。在公司上下协同一致努

力下，3次股东会均顺利召开并形成决议，审议通过议案6项，否决议

案5项，不具备审议表决条件无需表决议案2项。对于股东会形成的决

议事项，公司董事会已严格督导管理层落实执行。 

（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1、公司治理情况 

报告期内，部分股东一度提议罢免公司全体董事、非职工代表监

事，公司治理面临挑战。公司坚持稳定队伍、控制风险的原则，在股



东股权争夺过程中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

工作，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规范运作，妥善做好董事会、监事会

及股东会的筹备、组织及召开工作，确保了公司治理合规有效。 

2、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严把信息披露关，

保证了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报告期内，公司

董事会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公

告63份，未出现信息披露更正、打补丁现象。 

3、投资者关系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合规、平等、主动、诚实守信原则，积极开

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电话、邮件等渠道答疑解惑，保持与投

资者的沟通渠道畅通，认真听取投资者诉求与建议，耐心回复投资者

的提问；不定期开展股东拜访，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传递公司

价值。 

4、积极进行资源整合 

报告期内，为支持民生典当补充流动资金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

全资子公司泛利武汉公司以2950万元的价格收购民生典当成都分公

司名下位于成都市温江区春江西路268号36栋1层1号房产；通过公开

市场拍卖的方式竞拍成功民生典当部分绝当物品。 

报告期内，为优化资产结构、聚焦核心业务，公司以4386万元的

价格向北京蓝因科技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民生保险经纪100%股权。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剥离保险经纪业务，不再持有民生保险经纪股



权。 

三、2026年董事会工作计划 

2026年公司董事会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坚持稳健经营，提质增效，推动经营业绩改善。 

（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自身行业特点和实际经

营情况，持续完善公司治理，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规范企业运营，

切实保障公司利益和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三）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着

合规、透明、平稳的原则，周密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确保董事会平稳

换届。 

（四）继续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从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出发，通过多平台、多形式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努力构建和

谐共赢的投资者关系。 

（五）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积极适应新的监管法规和监管框

架，严把信息披露质量关，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确保信息

披露的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不断提升信息披露工作的整

体质量。 


